
114-2 日間部教學助理(TA) 期末資料繳交注意事項 

1. 期末資料繳交日期：自 115 年 5 月 18 日(第 13 週)至 115 年 6 月 5 日(第 15 週)截

止。 

2. 期末資料繳交項目： 

TA 種類 (1)學習表 (2)輔導
表 

(3)期末心
得 

(4)照片 6
張 

已簽名紙本 
每個月學習紀
錄要有 4 筆 

掃描已簽名
紙本電子檔 

課程、競賽 V V X V V 

技檢證照 V V V V V 

 TA 期末-學生端：(請搭配下圖參閱) 

1. 填寫【學習紀錄表(學習表)】：登入校務系統 WEB 端點選「4.登錄教務登

錄作業學生教學獎助生日常維護」填寫時間自 115.4.01 - 115.6.26(填寫學

習表的當下，就可以選到 115 年 6 月 26 日前的日期喔!)每個月學習紀錄至

少要 4 筆以上(遇國定假日而未達 4 筆除外)填好後列印出學習表學生要簽

到、簽退簽妥後給指導老師簽名簽名後紙本掃描或拍照(一定要清

楚)Email 給黃小姐 xwhuang@tpcu.edu.tw(掃描檔或照片檔的名稱:TA 的班

級-學號-姓名簽名後紙本請交到教資中心黃小姐收。 

2. 學習紀錄表(學習表)填寫日期：115.4.1 - 115.6.26(共 3 個月)。假日、連

假、補假、國定假日等日期都不可填進學習記錄表內。 

3. 如果無法列印學習紀錄表，請到系辦公室請系助幫您印出學習紀錄表(學習

表)。 

4. 同時擔任 2 種 TA 時，學習紀錄表填寫的日期不可重複︕。 

5. 技檢證照 TA 要填寫【輔導表】記錄被輔導學生及輔導經過點按【存檔】

請老師『審閱』並告訴老師進校務系統『審閱』。課程 TA 不用填輔導

表。 

6. 【TA 成果表】內有【期末心得】要填寫 250 字並【上傳照片 6 張】。 

7. 同時擔任 2 種 TA 時，期末心得、上傳照片 6 張都要各自填寫。 

8. 最後請告訴指導老師，登入進校務系統『審閱』你的期末作業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範本:【學習紀錄表(學習表)】 

 

       每個月至少要寫 4 次以上記錄!!(遇國定假日未達 4 筆除外) 

 

 



範本:【輔導表】 

 

 

 



範本:【TA 期末心得報告填寫與照片上傳】畫面 

 

 

 

 

 

 


